
金門縣政府關懷獨居老人服務計畫

                       中華民國109年 10月 5日府社福字第1090077009號函發布

                       中華民國111年 11月 4日府社福字第11100960721號令修正

一、前言：

     金門縣(以下簡稱本縣)65歲以上老年人口數逐年增加，許

多青壯年人口因求學、工作等因素大量外移其他縣市，獨居老

年人口數逐年攀升。為加強照顧本縣列冊獨居老人，使其免於

孤寂與生活危難，特結合相關單位資源提供適切協助與照顧，

使其享有尊敬、安全、溫馨之社區生活環境。

二、依據：

       老人福利法第23條、第24條、第41條至第43條。

三、目的：

為落實在地老化及對長者關懷，藉由提供獨居長者相關補

充性、支持性之服務，使獨居之長者獲得妥善、周全之社會照

顧及網絡支持，特訂定本服務計畫。

四、實施對象：

凡年滿65歲以上，設籍本縣並實際居住本縣且非居住於機

構，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列入獨居：

(一)身分別：（符合其中一目，且未僱用看護者）

1.單獨居住（單身、喪偶）。

2.雙老同住（夫妻、手足、親子），二者皆照顧能力不足。

(二)獨居因素：（符合其中一目，且未僱用看護者）

1.第 1級：無子嗣。

2.第 2級：所有子女皆未居住本縣。

3.第 3級：（符合其中之一）

(1)有子女居住於本縣，但與獨居長者居住於不同鄉

（鎮）。

(2)支持系統薄弱者，經鄉（鎮）公所評估需列冊關懷

之老人。 

五、主辦單位：

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六、協辦單位：

金門縣政府民政處、金門縣各鄉(鎮)公所、本縣各社區發

展協會、本縣各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緊急救援系統承接單位、

金門縣警察局、金門縣消防局及金門縣衛生局、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金門縣榮民服務處、民間單位（財團法人華山社

會福利基金會）。

七、實施內容:

(一)e化資料：由金門縣各鄉（鎮）公所每季定期調查本縣年滿

65歲以上獨居老人資料，相關資料列冊建檔，俾利提供相

關單位關懷訪視所需。

(二)服務項目：

1. 電話問安。

2. 關懷訪視。

3. 健康促進活動。

(三)轉介機制

1. 社會福利資源轉介（如送餐服務、居家服務、安裝緊急

救援系統、申請預防走失愛心手鍊、經濟扶助等福利服

務）。

2. 特殊個案轉介本縣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及老人保

護窗口等單位服務。

(四)服務項目紀錄：

1. 個案資料表（如附表 1）。

2. 關懷訪視暨電話問安紀錄表（如附表 2）。

3. 轉介通報單（如附表 3）。

(五)督導機制：

1. 金門縣各鄉（鎮）公所落實每季定期清查本縣年滿 65

歲以上獨居老人資料，並將相關資料列冊建檔，送本府

核備。

2. 透過鄉（鎮）公所、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相關服務單位，

主動聯繫個案提供服務，並鼓勵老人發揮潛能，自助助

人，強化個案鄰里的支持系統。

3. 每半年透過聯繫會報討論及解決服務過程中所遭遇之困

境與難題。

八、實施單位分工如下：

(一)金門縣政府民政處

1.輔導村（里）長及村（里）幹事辦理獨居老人清查，俾便



列冊管理。

2.村（里）長及村（里）幹事於服務過程中，若遇原列冊獨

居長者因故（辭世、離境等因素）改變獨居身分或新增列

之獨居長者，應主動通報鄉（鎮）公所社會課更新異動名

冊，俾便提供適切服務。

(二)金門縣各鄉(鎮)公所

1.每季確實清查轄區內之獨居老人資料列冊建檔，應即確認

其福利身分，按季報本府核備，落實關懷機制，以利提供

相關服務及掌握服務使用情形。

2.落實關懷訪視、電話問安及配合因應氣候變動之健康衝擊

機制啟動提供相關服務。

3.獨居老人死亡而無遺屬與遺產者，由鄉（鎮）公所辦理殮

葬。

(三)金門縣警察局

1.警勤區員警平日即利用勤區查察勤務機會，經常探視關懷

勤區內獨居老人，並依需求協助社會福利資源連結。

2.春節重要節日應加強關懷轄內低(中低)收入獨居老人及弱

勢群族，以維護安全。

(四)金門縣消防局

1.協助獨居長者檢視居家用火、用電安全，並協助裝設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以預防火警之發生，減少生命財產損失。

2.於寒流來襲期間，加強宣導獨居長者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措

施，及燃氣熱水器正確安裝使用方式，避免一氧化碳中毒。

3.受理緊急報案及執行緊急救護相關勤務。

(五)金門縣衛生局

1.獨居老人罹患或疑似精神疾病，出現疑似精神症狀干擾導

致自傷傷人或有自傷傷人之虞，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32條

緊急護送就醫要件，可立即撥打 110、119聯絡，共同護

送至指定精神醫療機構。

2.辦理健康促進活動，邀請獨居老人參加，實現在地人服務

在地人理念。

3.相關單位於服務中發現有獨居長者需要居家照顧、使用輔

具、交通接送、專業服務等服務項目，轉介金門縣衛生局

評估並提供後續服務。(居家復能及居家護理服務，需個

案有家屬或照顧者可接受服務單位指導)

(六)金門縣政府社會處

1.獨居老人資料建檔列管。

2.提供獨居老人諮詢服務、緊急救援系統等相關社會福利措



施。

3.透過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相關社政志願服務資源，辦理關

懷訪視、電話問安等服務。另因應氣候變動配合中央措施

提供相關服務。

4.獨居老人如有疑似被疏忽、遺棄或虐待之情形，應提供保

護措施與緊急安置。

5.由本府社會役男進行獨居老人居家服務勤務，提供訪視問

安、協助整理家務、陪伴聊天服務。

(七)衛生福利部金門醫院：針對來院就醫之獨居老人，視其需由

提供協助，如陪同就醫，評估經濟補助等相關服務。

(八)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金門縣榮民服務處：提供轄內具

有榮民身分之獨居老人相關福利服務。依規定辦理死亡而無

繼承人、繼承人之有無不明或繼承人因故不能管理遺產者等

相關事宜。

(九)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轄內獨居老人

相關福利服務。

九、訪視頻率：

以獨居因素列管級別區分：(電話問安得以關懷訪視替代，關

    懷訪視不得以電話問安替代)

1.第 1級：每月關懷訪視 2次及電話問安2次。

2.第 2級：每月關懷訪視 1次及電話問安1次。

3.第 3級：每月關懷訪視 1次及電話問安1次。

十、預期效益：

(一)實現在地人服務在地人之理念。

(二)針對獨居老人依其需求評估情形，提供不同程度之關懷服務。

(三)落實預防照顧普及化，建立社區照顧支持系統。



金門縣關懷獨居老人服務-個案資料表

案號：                    

案 主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分證號

列 管 級 別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電 話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興 趣

專 長
信 仰

之前從事

職 業

附表 1



教 育 程 度 □不識字  □小學  □國中  □大專 使用語言
□國語 □台語 

□客語 □其它     

緊急聯 絡

人
關 係 聯絡電話

地 址

家 系 圖

家 庭 狀 況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分居

□兒子   人   □女兒    人 / □單身無子嗣 / □未育有子女

□其他共同居住      人，關係           

住 屋 狀 況 □自有住宅  □租賃  □借住  □臨時住屋            

身  分  別 □一般戶老人        □中(低)收入戶 

榮 民 身 分 □是  □否

原住民身分 □是  □否

身 障 身 份

□無  

□有：障礙類別(第__________類)/障礙程度（□輕 □中 □重 □極重

度）

社 福 津 貼

□本縣戰地軍管時期老人慰助金__________元

□榮民院外就養金__________元

□老農(漁)津貼__________元

□其他          

身 體 狀 況
□健康□眼部疾病□腎臟疾病  □心臟部□糖尿病□骨與關節疾病

□老化□肝臟疾病□肺部疾病  □高血壓□腸胃部□其他          

活 動 型 態 □完全自理      □部分自理(部分行動不便)   □完全無法自理

輔 助 器 材 □無  □助聽器  □輪椅    □助行器  □柺杖  □其他

目前使用之社會福利服務



□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

□餐飲服務（□定點共餐   □送餐到

府）

□健康促進活動

□機構入住     

□轉介其他服務單位

□失能輔具購置服務                  

□老人緊急救援系統

□老人假牙裝置補助

□愛心手鍊申請（失智）

□居家服務申請   □其他              

補充備註（訪視員）:

結案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結案原因 □往生

□遷居其他縣市

□現與家人同住

□其他                                 

備註：

填表人：                   民國         年        月         日 

金門縣關懷獨居老人服務-關懷訪視暨電話問安紀錄表
案號：

基 
 

本 
 

資 
 

料

姓 名 電話 性 別
□男

□女

身 份 別

□一般戶  □中(低)收入戶     □列管級別___級

□具榮民身分                   (每月訪視___次、電話問安___

次)

□身心障礙(第___類)/程度（___度）

常 用 語 言 □國語 □台語 □客語 □其他     

家 庭 狀 況

□未婚 □已婚 □離婚 □喪偶 □分居

□兒子   人   □女兒    人 / □單身無子嗣 / □未育有子女

□其他共同居住      人，關係           

通  訊  地 址 緊急聯絡人 姓名/關係     電話：

附表 2



服

務

紀

錄

日期

時間 聯繫方式
聯繫情形

健康情況

身心狀況與社會互動

親友互動

提供服務

服務人員

  ___年

__月__日
 時：分

 訪視人員簽名

□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

     

□資源連結

□人在家   □人不在

□其他地點：________

□親自接聽 □他人接聽

□未接聽

□連結單位：________

意識表達□清楚□尚可

        □模糊或無法表達

健康情形□良好□尚可

        □定期醫療□病痛_____

居住環境□整潔□尚可□髒亂

親友-社區互動□良好□尚可

             □較少□無

情緒支持□關懷聊天

居家服務

□量血壓□其他：____

□環境整理      ____

資源連結：__________

特殊註記：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年

__月__日
 時：分

 訪視人員簽名

□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

     

□資源連結

□人在家   □人不在

□其他地點：________

□親自接聽 □他人接聽

□未接聽

□連結單位：________

意識表達□清楚□尚可

        □模糊或無法表達

健康情形□良好□尚可

        □定期醫療□病痛_____

居住環境□整潔□尚可□髒亂

親友-社區互動□良好□尚可

             □較少□無

情緒支持□關懷聊天

居家服務

□量血壓□其他：____

□環境整理      ____

資源連結：__________

特殊註記：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___年

__月__日
 時：分

 訪視人員簽名

□關懷訪視

□電話問安

     

□資源連結

□人在家   □人不在

□其他地點：________

□親自接聽 □他人接聽

□未接聽

□連結單位：________

意識表達□清楚□尚可

        □模糊或無法表達

健康情形□良好□尚可

        □定期醫療□病痛_____

居住環境□整潔□尚可□髒亂

親友-社區互動□良好□尚可

             □較少□無

情緒支持□關懷聊天

居家服務

□量血壓□其他：____

□環境整理      ____

資源連結：__________

特殊註記：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金門縣關懷獨居老人服務-轉介通報單

                     日期:    年    月    日 

個案基

本資料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電話    地址

家

庭

狀

況

稱 謂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現         況

附表 3



案

情

摘

述

轉介單位：                  轉介人員：               電話：                 

住址：                                               傳真：

------------------------------------------------------------------------------------

受轉介單位：

……………………………請回傳轉介單位…………………………

處理情形：□開案處裡。             □轉介其他單位，受理轉介單位：

          □無需提供服務，原因：

受通知單位：                   承辦人：                  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